東海大學查閱同意書
本人受邀擔任東海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MERGEFIELD 社團名稱 社團校外指導老師乙職，同意東海大學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12條：「各級公私立學校、幼稚園、托兒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因僱用專職、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認有必要時，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辦理本人上述個人資料之查詢。
本人如經核可，可於東海大學查詢程序完成前，先行報到服務，若經東海大學查證本人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事實，本人同意聘任自始無效，將由東海大學撤銷社團校外指導老師之資格並追回所核發之證書及薪給，以上並無異議。
受查閱人姓名：_____________ MERGEFIELD 指導老師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查閱人同意簽名：                          日期：                             
